技术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bookmark: _GoBack]为更好地为全校广大师生员工提供优质的餐饮服务，加大从源头采购商品的力度，减少中间流通环节，提升食品安全，降低大宗商品采购价格，优化饮食原材料供应商结构。根据国家招标采购相关文件精神，哈尔滨工业大学总务处/后勤集团将对饮食原材料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 物资明细（名称、数量、单位）：
包二：
	品类
	商品名称
	单位
	参考数量
	规格
	最高限价
	预算金额

	冷冻牛羊肉制品
	雪花肥牛
	kg
	125
	原切2.5kg/卷
	74
	9250

	冷冻牛羊肉制品
	牛上脑
	kg
	175.6
	原切2.5kg/卷
	75
	13170

	冷冻牛羊肉制品
	牛胸口
	kg
	35
	原切2.5kg/卷
	80
	2800

	冷冻牛羊肉制品
	肥牛片
	kg
	5100
	原切1kg/袋
	56
	285600

	冷冻牛羊肉制品
	羊肉片（羔羊肉片）
	kg
	4167
	原切1kg/袋
	60
	250020

	冷冻牛羊肉制品
	高钙羊肉
	kg
	110
	调理2.5kg/卷
	67.5
	7425

	冷冻牛羊肉制品
	极品肥羊肉
	kg
	260
	调理2.5kg/卷
	66.2
	17212

	冷冻牛羊肉制品
	极品羔羊肉
	kg
	361
	调理2.5kg/卷
	70
	25270

	冷冻牛羊肉制品
	手切羔羊上脑
	kg
	110
	调理2.5kg/卷
	79
	8690

	冷冻牛羊肉制品
	新西兰牛上脑
	kg
	300
	调理2.5kg/卷
	78
	23400

	冷冻牛羊肉制品
	新西兰牛胸口
	kg
	56
	调理2.5kg/卷
	74
	4144

	冷冻牛羊肉制品
	雪花肥牛
	kg
	150
	调理2.5kg/卷
	75.5
	11325

	冷冻牛羊肉制品
	至尊肥牛
	kg
	500
	调理2.5kg/卷
	69
	34500

	冷冻牛羊肉制品
	牛肉串
	kg
	810
	1kg/袋
	67
	54270

	冷冻牛羊肉制品
	羊肉串
	kg
	550
	1kg/袋
	67
	36850

	冷冻牛羊肉制品
	黑椒牛扒 300g
	kg
	102
	300g/盒
	33
	3366

	冷冻牛羊肉制品
	牛眼肉牛排 150g
	kg
	2740
	150g/盒
	14
	38360

	冷冻牛羊肉制品
	牛仔骨 300g
	kg
	358
	300g/盒
	25
	8950

	冷冻牛羊肉制品
	西冷牛排 150g
	kg
	5
	150g/盒
	14.4
	72

	小计
	
	16014.6
	
	
	834674.00 

	冷冻牛羊肉制品（清真）
	肥牛片
	kg
	1300
	原切1kg/袋
	56
	72800.00 

	冷冻牛羊肉制品（清真）
	羊肉片（羔羊肉片）
	kg
	1200
	原切1kg/袋
	60
	72000.00 

	清真产品小计
	
	2500
	
	
	144800.00 

	合计
	
	18514.6
	
	
	979474.00 



备注：产品规格可根据生产厂家标准适当调整；本项目以最高限价为基准报价（全品类进行报价），高于基准价视为无效报价；采购数量为预估数量（不代表最终采购数量），采购数量以实际结算为准。
3.需执行的相关政策合规要求、执行标准和规范要求：
3.1质量标准
3.1.1冷冻牛羊肉产品须为预包装产品，标明加工厂名称、品名、生产日期、保质期、质量等级、产品标准号、产品合格证。
3.1.2冷冻牛羊肉片肉质肥瘦相间、鲜嫩不膻，紧实有弹性，久涮不散不碎、颜色呈淡红或者粉红色；整肉原切，严禁粘合拼接等二次加工。
3.1.3锅内水沸腾后对未解冻肉品进行下锅操作，单片下锅后 2 分钟，单片不得散碎三份或三片以上，单份产品（原切1kg/袋）内有 5%（含）以上（以产品重量为准）出现上述情形（散碎）视为产品不合格。投标人需在投标响应时附自测证明材料（肥牛片、羊肉片（羔羊肉片）），同时承诺：在交付验收时任意产品（全部采购品类）出现不合格情形，投标人需免费无条件退换，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投标人自行完全承担。具体响应要求详见本章6.1条款要求。
3.1.3冷冻品已存储时间不得超过 3个月；
3.1.4不得含有非法添加剂。
3.1.5推荐品牌：伊盛源、天顺源、亿福源等，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品牌或同等档次及以上品牌，清真产品必须提供清真资质及清真认证标识。
3.2成交人配送的产品须向合法经营单位采购，符合国家安全、食品卫生、食品安全标准和验收标准等，并按国家有关规定查验经营单位的相关证照，如《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食品卫生许可证》或《食品流通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生产许可证》 或《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凭证》等。所有食材的采购须来源清晰，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理规定》执行，做到索证无误，并把索证相关证明提供给采购人。
3.2.1★清真食品必须提供清真资质及清真认证标识（投标文件内附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3.3冷冻牛羊肉产品须为预包装产品，质量须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 ，包含但不限于： GB/T 17238-2022《鲜 、冻分割牛肉》、 GB/T9961-2008 《鲜、冻胴体羊肉》、GB/T 42120-2022《冻卷羊肉》、 GB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2-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7718-2011《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相应规定。（以上相关标准若有更新规定以最新规定为准）。
3.4所供产品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一经发现供应以下产品，采购人除全部退货外，取消中标单位的供货资格，没收履约保证金，中标单位并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3.4.1腐烂变质、个体间裂缝、黏连、颜色沉浊，色泽灰暗不均匀、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3.4.2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被有害物质污染，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3.4.3含有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微生物含量超过国家限定标准的；
3.4.4掺假、掺杂、伪造，影响营养、卫生的；
3.4.5用非食品原料加工的，如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将非食品当做食品的；
3.4.6超过保质期限的。
4.项目技术/服务要求
4.1合同期内如供应商中途主动退出供货，采购人将扣除全额履约保证金；如出现任何食品质量、卫生、安全问题，或配送产品不符合投标时响应描述的质量标准，投标方应承担一切责任并扣除履约保障金。（供应商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须加盖公章）
4.2产品包装运输
4.2.1产品送货时应装在卫生良好的容器内（如食品专用周转箱、塑料筐、塑料袋等），不同类别产品使用不同容器分别盛装容器要求清洁、牢固、无污染、无异味、无霉变现象，产品不得散放或堆积，不得与地面、车厢地面直接接触。
4.2.2 预包装产品标识要符合国家标准并进行密封，避免装卸二次污染原材料。商品包装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即：品名、商标、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散装或拆包产品须外包装完好，标明品名、生产日期及保质期，供货商名称、联系人及电话。
4.2.3 投标方配送车辆要密封完好，保证清洁、无污染，其中冷冻产品运输车辆须为冷链食品专用车辆，避免原材料因高温变质；运输车辆必须有商业险。
4.3★投标人需提供承诺，供货时需提供所供产品《本项目所采购的全部品类)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符合国家标准的检测报告。要求检测报告出具时间为2024年10月之后，送检单位必须是产品制造商，商品外包装必须符合GB7718-2011《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相应规定(若有更新规定以最新规定为准)。
5.项目实施要求
5.1能够准确提供本项目售后服务总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详细地址和联系方式，成交人在配送地点城市的本地化服务机构（及售后服务网点明细）及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提供证明材料，格式自拟，须加盖公章）
5.2承诺所配送产品在质保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投标供应商负责免费更换。
5.3投标人能够承诺在接到售后服务电话后半小时内到场响应，3小时内解决问题。
5.4投标人应提供突发事件处置方案，避免因突发事件导致供货不及时，延误招标人使用。
5.5不得提供临近保质期、超过保质期的原料或距有效期不足二分之一的原料 (如生产日期为 1月1日，保质期为一年的产品，不得在同年7月1日之后提供）。
6.验收方式
6.1产品质量判定标准
6.1.1判定标准
1.下锅时机：需在汤底持续沸腾（中心温度≥98℃）时下锅，禁止在汤底未沸、微沸或关火状态下投入食材
2.肉品状态：下锅前肉品需无解冻血水、无异味、无筋膜粘连；切片/块类肉品厚度误差≤2mm，形状完整无明显破损。
3.下锅煮的时间：根据肉品类型设定标准时长，如薄片肉（≤3mm）煮制1-2分钟、块状肉（2-3cm）煮制5-8分钟，需以计时器精准把控，超时或不足均视为不合格。
4.散碎比例超过多少视为不合格：煮制完成后，散碎肉块（面积≤原肉品1/3）数量占该批次总肉品数量的比例超过5% ，即判定为不合格。
6.1.2★投标人需承诺：产品交付验收时，按照本章技术要求内容中第3.1.3条款要求进行验收，如出现单份产品（原切1kg/袋）内有 5%（含）以上（以产品重量为准）出现3.1.3条款所述情形（散碎）视为产品不合格。在交付验收时任意产品（全部采购品类）出现不合格情形，投标人需免费无条件退换，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投标人自行完全承担。
6.2产品交付
6.2.1乙方须按甲方下达订单时提供的所需产品的时间、地点、数量，保证按时将产品送到指定的餐厅、库房，时间为甲方收到产品的时间为准。
6.2.2产品根据配送方式，分别配送到餐厅或库房，经验收人员确认产品合格后，方视为产品已交付甲方。
6.3产品验收
6.3.1按国家标准和甲方《饮食原材料验收感官检验标准》进行验收，并执行甲方原材料验收制度和进货验收工作程序。
6.3.2各品种商品应按不同的验收方法和标准进行验收。每批次需要提供动物检疫合格 证明、畜禽产品检验合格证。乙方须于交货时提交相关的订单、货物随行单、检疫或质量检验报告单等。否则，视为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甲方有权拒收货物。
6.3.3 发生以下问题须退货：商品达不到质量标准或质量存在问题的；未到保质期但包装破损对产品质量产生影响或出现变质的；如有客观因素造成产品不适用，商品保持原样乙方应允许退换商品。（乙方须在接到甲方通知面议后当日内给予确认、更换、补足）。
6.3.4甲方可以随时对乙方所供产品质量进行抽检，检样由甲乙双方共同抽样封存送第三方检测，若检测结果显示中标人提供的产品符合国家有关质量要求，检测费用由采购人承担；若检测结果显示中标人提供的产品不符合国家有关质量要求，则除检测费用由中标人承担之外，采购人按照合同相关约定进行处理。
6.3.5验收期限一般为收到货物及相关资料后 1 个工作日内，若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 （不能超过 3 个工作日）。
6.3.6在验收时发生质量不符合验收要求退货的商品，按照甲方《供应商考核标准》对其进行扣分，并依据考核标准对供应商进行相应的处罚。
6.3.7协议期内订购的产品，其数量应根据采购人需要分次供应，每次供货数量以订单为准。中标方供货必须满足采购方提供的产品名称、质量和规格等要求。
7.其他技术、服务相关要求。
7.1本项目报价要求：详见本章商务部分第4条
7.2调价方式：
7.2.1包二冷冻牛羊肉产品类原则上如遇不可抗力导致市场行情剧烈波动，一个月内涨、跌幅度超过招标合同定价的10%以上，采购人和中标人均可提出事实依据，通过（包括但不限于顾乡比优特、木兰街全盈生鲜、红博中央公园比优特）调研重新定价，对供货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7.2.2优惠政策：针对本项目实际需求，提供产品优惠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厂家促销活动、降价、打折、买送等）方案及书面承诺。


